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4〕58 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

第 20242052 号提案的答复

魏丽辉委员：

《关于破解群众“看牙贵”的建议》(第 20242052 号)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:

一、目前我市已落实的口腔相关医保政策

我市现行城乡居民医保门诊政策为：在全市县级及以下医疗

机构享受普通门诊报销，村卫生所、乡镇卫生院不设起付线，县

级医院起付线 20 元，报销比例 50%，年封顶分别 50 元/150 元/200

元。特殊门诊方面：病种种类 34 种，起付线 300 元(基层不设起

付 线 ) ， 在 市 外 / 市 / 县 / 乡 级 医 院 报 销 比 例 分 别 为

45%/55%/75%/90%，并根据不同病种分别设置 2000 元至 6万元不

等封顶线。现行城镇职工医保门诊政策为：普通门诊统筹支付年

度起付线设为 500 元（与门诊特殊病种年度起付线合并统一），年

度封顶线为 29000 元，起付线以上、封顶线以下部分按一级（及

以下）、二级、三级医疗机构分别设置在职人员 88%、83%、78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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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 93%、88%、83% 的报销比例；门诊特殊病种统筹支付年

度起付线与普通门诊年度起付线合并统一，年度封顶线与住院合

并计算，为 10 万元，起付线以上、封顶线以下部分参照普通住院

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医疗机构级别分别设置在职人员 92%、91%、

90%（退休人员 96%、95%、94%）的报销比例。参保人员在定点医

疗机构就医产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，可按规定享受医

保报销待遇。

在现有医保制度框架下，常见的补牙、拔牙等已纳入医保支

付清单范畴，同时，为满足群众多元化口腔种植牙临床需求，让

全市种植牙治疗费用更加透明、合理，我局全面落实口腔种植价

格专项治理工作，于 2023 年 4月下发《宁德市医疗保障局转发省

医保局关于做好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落地执行工作的通知》（宁

医保〔2023〕30 号），明确了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常规种植牙

诊疗的全流程费用，费用由“医疗服务费+种植体系统+牙冠”构

成，实行医疗服务、种植体、牙冠分开收费。

按照国家、省市医保局关于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工作要求，

2023 年 4 月 26 日起，我市公立医疗机构执行口腔种植体集中带

量采购政策，口腔种植体系统集采中选产品 40 个品种，集中带量

采购中选价格从 599 元/套—1855 元/套，均价为 900 余元，中选

价格较降价前平均降低 55 个百分点；单牙种植用全瓷牙冠产品实

行省内竞价挂网政策，牙冠生产厂家申报价格不得高于相应四川

牙冠注册最高价，目前我市单牙种植用全瓷牙冠产品平均挂网价

格为 300 余元。



- 3 -

关于商业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问题，2021 年 11 月，中国银

保监会福建监管局、福建省医保局、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联合出台了《关于规范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发展 进一步完善多层

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明确了我省

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是按照“政府引导、自愿参保、商业运作、

定位补充、投赔便捷”的总体要求设计的商业医疗保险。2022 年

5 月我市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产品“宁德惠民保”推出，为

参保人提供医保目录内、外保障责任及 31 种特定高额药保障和

CAR-T 疗法药品费用保障。2022 年 9月面向我省基本医保参保人

的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“惠闽宝”出台，该保险没有年龄、健康

状况、既往病史、职业类型等限制，且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健康保

险，既往症患者可参保、可报销，罕见病有特药，除了为本人参

保外，也可为父母及子女参保增加补充保障，为家庭可能发生的

疾病风险提供一种风险应对措施。上述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推出，

进一步丰富我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可为市民提供更多医疗保

障选择。

二、关于牙科相关病种和医保支付问题的说明

目前我市实行按病种分值（DIP）付费，DIP 病种 5693 个，

其中核心病种 4619 个，综合病种 1074 个。DIP 病种涉及口腔类

病种 34 个。

医疗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保障基本医疗服务需求。医保制度的

首要目标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权益，尤其是针对危重

疾病、常见病、多发病的治疗，以及维持身体健康的必需医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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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医保政策区分了治疗性牙科服务和非治疗性（即美容性）服

务。美容性质牙科项目的费用相对较高，如果将其纳入医保报销

范围，可能会大幅度增加医保基金的压力，并挤占其他基本医疗

服务的资金资源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适时调整医保支付政策。我们会持续关注口腔医疗领

域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，适时对医保支付政策进行调整。在

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逐步扩大医保对基础牙科治疗项目的覆盖范

围，或适当提高现有项目的报销比例和限额。对于部分必要的牙

齿矫正、镶牙等项目，我们将开展专题研究，探讨其是否具备纳

入特殊病种或门诊大病保障的可能性，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。

（二）牙科强化医保基金监管。我们将加大对口腔医疗服务

的基金监管力度，严查过度医疗、不合理收费等行为，确保医保

基金合理、有效使用。同时，推动医疗机构公开透明收费，维护

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

（三）探索多元支付模式。虽然商业保险和金融服务并非医

保局直接管辖范畴，但我们愿意与相关部门、行业组织和企业进

行沟通协作，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，推动多元化支付方

式在口腔医疗领域的应用，以减轻患者一次性支付高额治疗费用

的压力。医保局将立足职能，结合政策实际和基金承受能力，采

取一系列措施，助力破解“看牙贵”问题，努力实现口腔医疗保

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口腔健康权益。

同时，我们也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和社会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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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共同努力，将持续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共同推动口腔医疗事

业健康发展。

衷心感谢您对医保工作的热忱关心与大力支持!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黄 珊

联系电话：2880169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6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